國立苑裡高級中學教職員職章、服務證申請書


本人原使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堪使用，
擬請准予申請，以利公務使用。
※備註
服務證須任職滿8年或因公情事須換發，始准予公費重新申請，餘個人因素需求請自費(130元/張)。
	申請人
	出納組
	校長

	□公費
□自費
	□已繳

	

	單位主管
	總務處
	

	
	
	

	人事室
	主計室
	

	
	
	


□職章


□服務證


(到職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；上次公費換發年度：    年)





□毀損(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)     


□其它原因：               








